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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 

辦理 106 年赴法國任教第一次華語教師甄選公告 

任教學校: 里昂第二大學、史特拉斯堡大學 

 

一、遴薦資格 

 符合下列遴薦資格之一者，可報名參加赴法國任教華語教師遴選： 

(一) 具國內外大學碩士(含)以上學歷，通過法語檢定文憑 DELF B2 以上，並取得教育部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 
(二) 具國內外大學碩士(含)以上學歷，通過法語檢定文憑 DELF B2 以上，並曾參加國內

外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 90 小時以上課程獲有結業證書，且已具有

從事華語文教學相關工作經驗證明者。 
(三) 具國內外大學碩士(含)以上學歷，通過法語檢定文憑 DELF B2 以上，並已修畢國內

外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程者，且已具有從事華語文教學相關工作經驗證明者。 
(四) 具國內外大學碩士(含)以上學歷，並通過法語檢定文憑 DELF B2 以上，且具有實際

從事對外華語文教學工作一年以上經驗證明者。 

[註 1：申請者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並不具法國長期居留

身分(5 年以上)] 

[註 2：各項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均需符合我國教育部國外學歷採認規定] 

[註 3：申請者須未領取我國政府獎補助金] 

[註 4：申請者須未經撤銷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師資格] 

[註 5：持有符合我教育部採認規定且非以英文授課之法國學士以上文憑或在學證明

者可替代語言能力證明] 

二、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有意參加遴選者，請於 106 年 3 月 20 日以前備齊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直接郵寄

至「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  吳湘淩 小姐收」（地址：80424 高雄市鼓

山區蓮海路 70 號）報名，並請於信封上註明「106 年赴法華語教師報名資料」，報名收

件日期以郵戳為憑 
(二) 另請將報名資料依序彙整成一份 PDF 檔案（請勿設定保全、加密或保護密碼）並寄

至 celine.wu@mail.nsysu.edu.tw 電子信箱。來信請註明：「應徵 106年赴法華語教師－

○○○」（請於○○○填入姓名）。 

(三)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
須取得所屬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四) 書面資料審核通過者，將另行通知面試及試教時間；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通知亦不退

還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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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資料 

請備齊下列資料並依據個人任教志願優先順序，依序選填 2所希望前往任教之法國大

學。錄取順序以未曾接受本計畫遴薦者優先，曾經接受派任者次之。 

(一) 報名表(格式如附件 3) 
(二) 法文動機信  
(三) 碩士(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四) 翻譯成法文之碩士(含)以上文憑 
(五) 中法文履歷表 
(六) 語言相關證明 
(七)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依據遴選資格(一)報名者應繳交)。 
(八) 華語文教學學程修業證書及成績單(依據遴選資格(三)報名者須繳交)。 
(九) 參加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 90 小時(含)以上課程結業證書。(依據遴選資

格(二)報名者須繳交)  
(十) 對外華語文教學工作一年以上經驗證明(法或英文均可，依據遴選資格(四)報名者須

繳交)。 
(十一) 華語教學經驗證明（法或英文均可，依據遴選資格(二)、(三)報名者須繳交） 
(十二) 教案設計一式 3 份，格式自行設計（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任一課為                                 

設計內容，含詞彙、語法、課文一課完整的教學引導設計） 

(十三) 華語教師赴海外任教切結書(格式如附件 4) 
(十四) 其他有利佐證對外華語教學能力之資料(自行斟酌選送) 

四、教學待遇 

獲選派赴法國各大專院校任教之教師，可獲教育部補助機票費、生活費、教材教具費，

並可獲得法國任教學校補助教學基本薪資及相關福利，相關訊息請參照附件一、二華語

教師赴法任教通告 (第 106NSYSU1FR 號及第 106NSYSU2FR 號)。 

五、遴選名額： 2 校 3 名。 

編號 法國大學 (任教單位) 所在城市 遴選名額 通告號碼 

1. 里昂第二大學 (應用外語系) 里昂 1 106NSYSU1FR     
(附件一) 

2. 史特拉斯堡大學 (漢學系) 史特拉斯堡 2 106NSYSU2FR 
(附件二) 

合計 2 校 2 城市 3 名  

六、遴選方式與標準 

由本校華語教學中心組成遴選委員會，做第一階段審查(面試/試教)，擇優彙整後遴薦至

法國各大專院校，由法國各校做最終人選錄用之決定。 

(一) 資料審核 (40%)：審核通過者得參加面試及試教。 
(二) 面試 (30%) 
(三) 試教 (30%)：教學時間限定 15 分鐘，由繳交之教案擇 1~2 語法點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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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錄取規定 

(一)錄取者應於指定時間內簽署「2017 華語教學人員赴法國任教行政契約書」，且需自   
費參加本校華語教學中心規劃之 60 小時密集培訓課程(赴法華語師資培訓班)，並取

得結業證書後始得申請外派。未於指定時間內簽署該契約書並參加培訓者，取消錄

取資格，由備取人選依序遞補。 
(二)錄取者除了支援海外學校教學外，需與本校華語教學中心簽訂合作契約，且遵守規

定並履行義務。 
(三)錄取者赴法國大學任教應於每季繳交一次工作報告，並於返國後支援海外教學經驗 

分享座談會、交流推廣活動等。 
(四)本次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述情事，則

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八、聯絡方式  

聯絡人：吳湘淩 小姐 (計畫專員)  

電話：+886-7-5252000 ext. 3033；傳真：886-7-5253039 
電郵：celine.wu@mail.nsysu.edu.tw  
地址：(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號 (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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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辦理 106 年選送華語教師 

赴里昂第二大學任教第 106NSYSU1FR 號通告 
任教國家 法國 

合作學校 里昂第 2 大學 
（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 2） 

負責人名銜 里昂2大應用外語系Marie LAUREILLARD副教授 

擬聘教師數 1 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

業，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

要點第 2 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通過法語鑑定文憑 DELF B2 以上。持有符合我教育部採認規定且非以英

文授課之法國學士以上文憑或在學證明者可替代語言能力證明。 
3. 持符合我教育部採認規定之碩士及以上文憑者。 
4. 不具法國長期居留身份(5 年以上) 。 
5. 未領取我國政府獎補助金者。 
6. 未經撤銷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師資格者。 
7. 諳拼音及正簡體字。 
8. 具教導外國學生學習華語之教學經驗。 
9. 具華語教學熱忱。 

聘期起訖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待遇 

稅前月薪 法國里昂 2 大每月提供稅前月薪 743.16 歐元 

其他待遇 免費參加該校法語課程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

給。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乙

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750 美元（依據購票證明，於上限

基準內核實撥付）。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每年平均授課 200 小時，每學期上課 12 週，參與系上活動、考試監考及試

卷訂正。 

教學對象 大學生~碩一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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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 吳湘淩小姐 
電話：+886-7-5252000 ext. 3033 
傳真：+886-7-5253039 
電郵：celine.wu@mail.nsysu.edu.tw 
地址：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報名表 (格式如附件 3) 
(2)  法文動機信 
(3)  中法文履歷表 
(4)  華語教學經驗證明（法或英文均可） 
(5)  翻譯成法文之碩士文憑 
(6)  護照電子檔 
(7)  華語教師赴海外任教切結書 (格式如附件 4) 
(8)  語言相關證明 
(9)  教案設計一式 3 份，格式自行設計（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

冊任一課為設計內容，含詞彙、語法、課文一課完整的教學引導設計） 
  

請於臺灣時間 106 年 3 月 20 日前將紙本寄至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

教學中心，信封上註明「106 年赴法華語教師報名資料」）。相關資料請依序

彙整成一份 PDF 檔案電郵至承辦人信箱，憑轉史特拉斯堡大學甄選，來信請

註明：「應徵 106 年赴法華語教師－○○○」（請於○○○填入姓名）。 
 
2.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任）

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暨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

知「教育部」。 
3.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辦理，

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

之。 
4. 書面資料審核通過者，將另行通知面試時間；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通知亦

不退還。 
5. 本案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

述情事，則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明，雙方

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7.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上級機關（地方政

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8. 錄取者請自行辦妥護照與任教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逾

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9. 獲聘教師須協助教育部蒐集當地華語教育資訊，並列入教學成果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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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辦理 106 年選送華語教師 

赴史特拉斯堡大學任教第 106NSYSU2FR 號通告 

任教國家 法國 

合作學校 史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負責人名銜 漢學系系主任Thomas Boutonnet 

擬聘教師數 2 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

業，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

點第 2 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通過法語鑑定文憑 DELF B2 以上。持有符合我教育部採認規定且非以英

文授課之法國學士以上文憑或在學證明者可替代語言能力證明。 
3. 持符合我教育部採認規定之碩士及以上文憑者。 
4. 不具法國長期居留身份(5 年以上) 。 
5. 未領取我國政府獎補助金者。 
6. 未經撤銷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師資格者。 
7. 諳拼音及正簡體字。 
8. 具教導外國學生學習華語之教學經驗。 
9. 具華語教學熱忱。 

聘期起訖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待遇 

稅前月薪 史特拉斯堡大學每月提供稅前月薪 743.16 歐元 

其他待遇 無 

教育部 
補助項目 

4.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

給。 
5.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乙

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750 美元（依據購票證明，於上限

基準內核實撥付）。 
6.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每年平均授課 200 小時，每學期上課 16 週，另參與系上活動、考試監考及

試卷訂正。 

教學對象 大學生（本系生及選修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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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 吳湘淩小姐 
電話：+886-7-5252000 ext. 3033 
傳真：+886-7-5253039 
電郵：celine.wu@mail.nsysu.edu.tw 
地址：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報名表 (格式如附件 3) 

(2) 法文動機信 
(3) 中法文履歷表 
(4) 華語教學經驗證明（法或英文均可） 
(5) 翻譯成法文之碩士文憑 
(6) 護照電子檔 
(7) 華語教師赴海外任教切結書 (格式如附件 4) 
(8) 語言相關證明 
(9) 教案設計一式 3 份，格式自行設計（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   

冊任一課為設計內容，含詞彙、語法、課文一課完整的教學引導設

計）  
 

請於臺灣時間 106 年 3 月 20 日前將紙本寄至國立中山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信封上註明「106 年赴法華語教師報名資料」）。相關資料請依序彙整成一份

PDF 檔案電郵至承辦人信箱，憑轉史特拉斯堡大學甄選，來信請註明：「應

徵 106 年赴法華語教師－○○○」（請於○○○填入姓名）。 
 
10.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任）

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暨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

知「教育部」。 
11.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辦理，

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

之。 
12. 書面資料審核通過者，將另行通知面試時間；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通知亦

不退還。 
13. 本案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

述情事，則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1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明，雙方

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15.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上級機關（地方政

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16. 錄取者請自行辦妥護照與任教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逾

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17. 獲聘教師須協助教育部蒐集當地華語教育資訊，並列入教學成果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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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遴薦華語文教師 106 學年度赴法國任教報名表 

                                              報名編號： 

姓名 
中文： 

請貼 2 吋照片 
英文(與護照同)：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宅： 行動： 

教育背景 

程度 畢業學校 科系 畢業日期 

大學       年    月    日 

研究所       年    月    日 

其他       年    月    日 

工作經驗／華語教學經驗 

單位 職務 工作內容 起訖時間（時數） 

    

 
 

  

    

    

    

    

已有華語 
教學經驗 合計：       年         月           小時。(註：可計算至 106 年 3 月 18 日止) 

申請參加 
遴選資格 

本人依據遴選資格第(     )項報名參加本次華語文教師遴選。 

※請依據遴選資格(一)、(二)、(三)、(四)項填寫適當項目編號，並繳交應繳證明文件。 

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教學中心 

 9 

報名繳交 
各項文件 
(請勾選) 

□ (1)報名表 

□ (2)法文動機信 

□ (3)中法文履歷表 

□ (4)碩士(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 (5)翻譯成法文之碩士文憑 

□ (6)語言相關證明 

□ (7)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依據遴選資格(一)報名者應繳交) 

□ (8)華語文教學學程修業證書及成績單(依據遴選資格(三)報名者須繳交) 

□ (9)參加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 90小時(含)以上課程結業證書。(依據遴選

資格(二)報名者須繳交)  

□ (10)對外華語文教學工作一年以上經驗證明(法或英文均可，依據遴選資格(四)報名者

須繳交)。 

□ (11)華語教學經驗證明（法或英文均可，依據遴選資格(二)、(三)報名者須繳交） 

□ (12)教案設計一式 3 份，格式自行設計（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任一課為設

計內容，含詞彙、語法、課文一課完整的教學引導設計） 

□ (13)華語教師赴海外任教切結書 

□ (14)其他有利佐證對外華語教學能力之資料(自行斟酌選送)  

選填志願 

學校名稱 

(自行選填優先順

序，建議全部填寫) 

1. 

2. 

3. 

4. 

自傳 

（含從事華語教學之動機、理念、感想或語文能力資格等） 

 

 

 

 

 

 

 

 

 

 

 

遴選結果 
分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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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師赴海外任教切結書 

 
 
 
 
 
 
 
 
 
 
 
 
 
 
 
 
 
 
 
 
 
 
 
 
 
 
 
 
 
 
 
 
 
 
 
 
 
 
 
 
 
 
 

附件四 

本人              申請 106 年華語教師赴法國大學任教一職，本人了

解並符合申請資格，其依規定需未經撤銷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師資格，並

且未受領我政府機關獎補助金，特立此切結書，嗣後如經發現有不實情

事，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